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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根据市住建局三定方案，其中包括负责指导城市建设，

参与市区城建项目及重点工程建设年度计划拟定，推进海绵

城市、慢行系统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以及统筹协调城

市品质提升行动工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广东省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江门市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等相关要求，做好公共人防工程

建设工作。

2021 年城建项目年初部门预算资金 3928.04 万元，其中

2000 万元转移支付资金为 2020 年城市品质提升行动奖励资

金。截至 2021 年底，实际下达额度 2369.51 万元，共支付

2343.71 万元，基本完成年度工作任务，且达到预期目标。

二、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投入。

财政资金下达后，代建单位根据项目建设需求提出资金

使用申请，按照局内部资金使用流程，完成内部审批后，按

时支付资金，确保资金使用合法合规、节约高效。

（二）过程。

资金使用过程严格按照财政部门及局内部资金管理办

法执行，每笔资金均按流程完成审批后支付。项目监管到位，

资金支付按照项目实施情况及合同约定方式严格落实，项目



完成后均有验收流程，验收合格后申请支付尾款。

三、项目绩效情况

（一）产出指标分析。

产出数量符合预期及合同约定，工程建设实现预期质量

的标准和水平，达到预期的进度时效；

（二）效果指标分析。

社会效益较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品质提升有效

推进，城市面貌得到较大提升，市民满意度较高。

四、项目主要做法和经验

（一）按照我市有关政府工程基建程序，推进我局为业

主的项目建设，定期了解项目进展情况，确保按时完成年度

任务。

（二）为提高各县（市、区）推进城市品质提升行动积

极性，市提质办根据《江门市投资和重点项目建设、城市品

质提升奖惩暂行办法》、《江门市城市品质提升项目实施情况

奖励方案》，市财政安排 2000 万元作为奖励资金。市提质办

综合各项指标得分情况，形成 2020 年奖励资金分配方案，

报市提质领导小组同意后发放。

五、存在问题及建议

（一）存在问题

2021 年度，公共人防工程建设资金未能按年度计划安排

支出。项目实际进展与年度项目推进计划不符。项目进度滞



后导致资金部门资金使用压力大。

（二）改进措施或有关建议

1.加强对公共人防工程建设的全过程监督，督促代建单

位对项目的管理。要求代建单位按照项目进度计划表推进。

2.编制年度预算计划时，进一步研究项目年度目标的可

行性，确保年度计划能够顺利完成。

六、项目自评结论及得分

项目按照相关制度要求落实，基本达到预期目标和效果，

自评优秀，得分 98.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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